
云南大学 2026年教育部云南高等研究院校企联合人

才培养与科研攻关项目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教育部云南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等研究院），是贯彻党

的二十大关于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重要举

措，是云南省省委、省政府和教育部携手共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

科技创新试点示范基地。云南高等研究院聚焦有色金属、绿色能

源、区域国别和非通用语等优势特色学科，打造集人才培养、科

研攻关、成果转化、国际合作、智库建设等为一体的科教融汇重

要平台，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助力国家高水平

对外开放。

一、培养目标

云南高等研究院打通“产业—企业—项目—学科—高校—团

队—导师—学生”联合科研与人才培养链条，推动高水平大学、

科研机构、省内龙头企业和行业部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服务国家，经略周边。

二、招生计划

招生学院、专业、招生导师、招生计划及分配情况详见《云

南大学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教育部高等研究院专

项）》。

三、招生录取要求

按照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关于做好 2026 年教育部高等研究

院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项目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工作的



通知》（教发司〔2026〕28 号）和云南省教育厅《云南省教育

厅关于做好 2026年教育部云南高等研究院及项目制研究生招生

培养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选拔与“高研院项目”匹配的

优质生源，坚持宁缺毋滥、择优录取。

四、报名

（一）报考条件

1. 基本资格要求

考生应符合《云南大学 202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规定

的基本报考条件 1-4款要求。

2. 学历学位要求（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应届硕士毕业生，须于 2026年 9月 1日前取得硕士学

位；

（2）已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3）国（境）外硕士或博士学位身份报考者，须提供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国（境）

外在读硕士尚未毕业者，须提交在学证明和成绩单（需写明预计

获硕士学位时间），并最迟于 2026年 9月 1日前取得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4）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者，须满足以下基本条件并具有

代表性科研成果：

基本条件：

获得学士学位后具有 6 年及以上工作经历（自获学士学位之

日起至 2026年 9月 1日）。



代表性科研成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由报考学科认定）：

① 在本职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果，至少有一项成果获得行业

认可的科研奖励。

② 重大项目或重要成果负责人或主要参与者，在技术创新

或攻关中作出突出贡献。

③ 在报考领域的学术期刊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2篇及以上高

水平论文。

3.专业能力要求

考生应具备扎实的相关领域工程技术理论基础及较强的实践

能力，能够在国家重点行业、重大工程项目、重点领域中发挥技

术骨干作用。

（二）网上报名、缴费

考生须按《云南大学202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

生报名通知（第二批次）》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报名、

缴费等流程（具体要求以报考学院“申请-考核”制实施细则为

准）。

（三）材料提交

考生应按照报考学院“申请-考核”制实施细则的要求，在

报名系统内上传并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申请表、

学术成果证明等，具体要求以报考学院“申请-考核”制实施细

则为准）。考生须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凡信息填写错误或

虚假者，后果由本人承担。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还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详见

本简章“报考条件”第2条第4款要求。

（三）材料审核

各博士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专家组，根据本单位“申请-考

核”制实施细则，审查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审查合格的考生，

可按比例择优确定进入综合考核的考生名单。材料审查成绩以百

分制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低于60分者为不合格，不得进

入综合考核环节。

五、考核流程

（一）考核方式与程序

本专项博士研究生招生采取“申请-考核”制方式进行。考

核和录取流程按照《云南大学 2026年“申请-考核”制博士研究

生招生报名通知（第二批次）》和相关学院“申请-考核”制招

生实施细则执行。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者，通过综合考核后，培养单位还将组

织加试政治理论课和两门专业课，满分均为 100分，成绩小于 60

分不予录取。

（二）考核重点

学校将坚持选拔与“高研院科研攻关项目”高度匹配的优质

生源，考核过程将突出对考生实践能力、职业素养及解决实际产

业问题潜质的考察。

六、录取

（一）择优录取



学校将根据下达的招生计划，结合考生的综合考核成绩、思

想政治素质、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坚持“宁缺毋滥、择优录取”

的原则确定拟录取名单。

（二）签订四方协议

录取后，学生、校内导师、所在培养高校及合作企业，四方

须共同签订《教育部云南高等研究院（筹）校企联合人才培养和

科研攻关项目合作协议》（即“四方协议”），明确各方在人才

培养、科研实践、成果归属等方面的权责利。

（三）制定培养计划

被录取学生实行双导师制培养。导师须在学生入学后三个月

内，依据项目要求完成“一生一案”个人培养计划的编制，并经

审核后报高等研究院备案生效，实施全过程精准培养。

（四）学籍注册

被录取考生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办理入学手续并注册学籍，其

修业年限和学习方式按学校统一规定执行。

七、保障政策

本项目招收的全日制研究生，在基本学制年限内，除享受学

校正常的奖助学金外，云南高等研究院按照相关规定提供科研实

践补贴。

八、其他

（一）违规处理

对在报考及考核中有违规行为的考生，有关部门将视不同情

况，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教育部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二）诚信要求

考生应确保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

一经查实，学校将按规定取消其报考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同

时永久取消其报考我校博士研究生的资格。

（三）信息查询

其他未尽事宜可参考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云南省教育厅发布

的有关高等研究院专项招生培养通知，以及云南大学研究生院、

教育部云南高等研究院的相关公告。

九、招生咨询

招生咨询电话：王老师 18187435088 ；罗老师 13330502396


